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移民互助會
新移民向立法會投訴政府政策及財政預算案歧視

「政府帶頭搞分化，新移民人權無保障
建設繁榮香港我有份，莫當新移民二等公民」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新移民互助會新移民往立法會申訴部投訴政府政策及財政預算案歧視新移民，加劇社會歧視新移民，令新移民缺乏發展機會，要求取消歧視政策，並善用公帑，增建公屋、設立學校託管支援婦女就業，制定禁止歧視內地來港新移民法例。
1. 政府政策全面歧視新移民，新移民欠法例保障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在1969年適用於香港，2008年香港制定｢禁止種族歧視法例｣，但以新移民與香港人同是華人為由，定義不包含因新移民身份、居港年期，令新移民面對港人歧視時無法例保障，但在政策上，政府一直區別對待新移民，各項政策，例如:投票、申請公屋、公務員招聘、申請綜援等，均以居港七年為條件，令新移民難以融入香港社會。
2. 財政預算案亂派錢，獨不助新移民，關愛基金審查嚴苛
面對通脹高企，低收入新移民家庭生活困難，這幾年政府均有大量盈餘，但不但不注資長遠政策(例如:增建公屋居屋、增加學生資助、全民退休金等)，更亂派錢予富有階層，也不向N無新移民(無公屋免租、無獨立電錶戶口、無差餉、無綜援/無強積金、無免稅、無生果金)伸出援手，
更令新移民憤怒的是連財政預算案的短期派錢措施，也公然帶頭歧視新移民，只有永久居民才享有，連富有階層及海外居民也獲政府支援，政府寧願亂派錢，對在香港日捱夜捱的新移民，卻絲毫不提供援助，連僅有的強積金注資也沒收，漠視N無新移民家庭三餐不繼困境，不少有困難的新移民根本來港多年一直未有享受香港任何福利，而有交稅有樓的新移民雖然不在乎$6000，但不同階層新移民都不憤政策公然歧視，歧視政策加深社會歧視新移民，視新移民如二等公民。
雖然財政司表示會注資關愛基金協助新移民，但將財政預算案的責任交予關愛基金，實在是推卸責任，而且關愛基金需審查新移民入息，才派發$6000，條件嚴苛，尤其是單人及二人家庭難受惠，例如: 關愛基金建議的一人入息限額($6500)低於申請公屋入息限額($9200)，但公屋新移民住戶不用入息審查，仍在輪候公屋要捱私樓貴租的新移民家庭卻要入息審查，造成最困難的新移民反而不受惠的不公平情況。
3.政府帶頭歧視  加劇社會歧視新移民
一直以來八成以上新移民均在生活上曾遇歧視，但從未有組織公然站出來歧視新移民，是次財政預算案帶頭歧視新移民，引起萬人在Facebook公然反對及抹黑新移民，更於4月10日遊行公然針對新移民，不少新移民表示近來遇到歧視的情況嚴重了，但卻投訴無門，平機會也不接投訴，可見政府帶頭歧視  加劇社會歧視新移民，極不公義。
4. 新移民被視為二等公民，有冤無路訴
最諷刺的是2008年香港制定禁止種族歧視條例時，表示內地來港新移民與香港人都是中國人，政府同等對待，所以在條例內，新移民不是獨立組群，而是被歸為與香港人為一組，並取消新移民投訴被香港人歧視的機關，但沒有取消各項政策福利居港七年的要求，現抗通脹措施公然剔除新移民，完全視新移民為二等公民。
移民努力自力更生建設社會，香港社會忘本
香港一直是移民社會，幾十年來靠內地同胞來港一起建設成今日繁華社會，但今日香港政府卻忘本，加深社會歧視新移民。近二十年來以婦孺來港團聚為主，每日150個名額，近年更未用盡，過去七年約有三十萬內地家屬來港團聚，一半是兒童，一半是成年人，成年人九成多是新移民婦女，過去七年約有十七萬新移民婦女，她們來港主要為了家庭及子女，她們默默刻苦照顧家中老幼，減輕香港社會照顧負擔，雖然生活貧困，但她們仍努力自力更生(總新移民佔整體領取綜援只有6%，佔申請公屋不足三成)。
缺乏支援新移民婦女就業及培訓政策
大部份新移民婦女因托管服務不足，要照顧年幼子女，同時工作技能得不到認同和發展，香港又缺乏針對新移民婦女特長及需要的就業及培訓政策，加大了新移民婦女的就業困難，導致新移民婦女就業率只有約35%，遠低於本地婦女的52%的四成，令新移民婦女未能藉著就業解決經濟困難及更快融入社會。
政府反家庭崗位歧視不力
不少新移民婦女投訴搵工時，被僱主以其有年幼子女為由拒聘，而政府的托管服務又不完善，令她們很難找工作，反映政府反家庭崗位歧視不力，支援服務亦不足。
建議
新移民是香港人的家人，而且無論是照顧家庭或就業，一直盡心盡力，對香港社會發展有莫大貢獻，但其權益卻一直被政府忽視，兩會建議如下:
1. 在《禁止種族歧視條例》視內地來港人士為獨立組群，或另立法例，為新移民提供法律保障，並設立投訴機關。
2. 取消所有對新移民區別的政策，包括:投票、房屋、綜援、求職等居港七年限制。
3. 財政預算案派$6000政策應改為增建公屋居屋、推行幼稚園免費教育、增加學生資助、在校推行托管功輔班、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如要派現金，應派予困難人士(尤其是租住私樓輪候公屋人士)，如不分貧富，應人人有份，不應分永久非永久，不應只審查新移民。
4. 制定新移民婦女就業及培訓政策，包括:
4.1為新移民婦女的專長進行研究，善用她們本身的豐富資源，開拓適合她們的培訓證書及勞工巿場。
4.2承認新移民婦女的國內學歷，例如:本港缺乏護士，應設計銜接課程/作臨床考試，資助考牌，讓有內地護士資格的新移民可以發揮專業貢獻香港社會。
4.3撥資源發展類似公開大學的公開小學、公開中學等適合新移民婦女的課程，幫助部份學歷較低的新移民婦女得到正規的教育提昇學歷水平。
4.4再培訓局應加設半日制及晚間制等有津貼的就業掛鈎課程總類及其數量，讓身兼母職或在職新移民婦女有機會裝備自己。
4.5加強巿民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認識，讓新移民婦女不會因其家庭崗位而受到歧視。
4.6在學校天天設立托管及功輔班，支援貧窮兒童學習及婦女就業。
5. 制定禁止歧視新移民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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